关于开展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高质量运行，助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产业发展，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以下简称“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现启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府部门、工商业协会、企业、科研机构等相关主体，征集与上海合作组织相关国家在绿色产业领域开展的合作成果，以及可以对外推广的成熟方案，具体包括以下形式：

1.项目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开展绿色产业领域务实项目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运营、工程承包、技术服务、管理输出等；

2.园区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产业园缔结友好园区或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开展绿色园区共建、产业链对接、绿色产业投资、人才技术交流等；

3.人才培养：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开展绿色产业领域人才培养，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办学、联合教研、联合培养等；
4.标准对接：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间的绿色产业领域标准对接合作，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产业领域标准制修订、比对研究、跨境应用、绿色认证互认、合规体系共建等；
5.贸易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间的绿色产业领域贸易往来合作，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产品、绿色装备、环保材料、节能设备、新能源设备、资源再生产品等；

6.技术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成功应用的绿色先进技术，或适合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推广的绿色先进技术。
二、申报要求

1.内容合规性：案例需要符合我国绿色产业发展政策导向、聚焦绿色产业核心主题，无涉密信息，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2.示范引领性：案例需具备创新性和示范性，在技术应用、模式创新等方面对绿色产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3.材料规范性：申报材料内容明确、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包括案例简介、特色亮点、主要成效等，需附必要的证明材料、数据图表、影像资料等。

三、申报流程

（一）案例申报

即日起至2026年6月18日，将以下材料发送至申报邮箱sfzggwjnhbzx@tj.gov.cn（邮件主题及文件命名格式为“申报单位—案例名称—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典型案例申报材料”）：
1.《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典型案例申报表》（附件1，可编辑word版和PDF盖章版各一份）；
2.案例支撑材料，包括相关数据图表以及影像资料等；
3.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附件2，PDF盖章版一份），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二）材料审查

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将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符合性审查和专业评审，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补充佐证。

1.符合性审查：对申报材料的方向性、完整性、真实性、规范性进行审查，通过审查案例将进入专业评审环节；
2.专业评审：邀请相关行业专家对入围案例进行专业评审，择优评选出示范意义突出、技术或模式成熟性高、海外市场发展潜力大的优秀案例，并纳入优秀案例名单。

四、成果应用

1.获选案例及相关企业、机构将视情况纳入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低碳项目库、技术库、企业库、服务机构库等，并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信息网、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
2.获选案例将汇编形成《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典型案例集》，报送国家相关部委参阅；
3.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将在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领域研讨会、展会、论坛等活动对获选案例进行宣传推介，对有出海意向的企业、机构组织精准对接。
五、其他事项

本次案例征集不收取任何费用，报送即视为报送单位同意：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有权在各项相关工作中使用案例信息，有权将案例提供给相关单位参考和运用。
附件：1.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典型案例申报表
      2.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3.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简介
      4.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清单

                          2026年6月3日 
（联系人：张鹏宇；      联系电话：022-23142095）

附件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典型案例

申报表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职务
	
	电子邮箱
	

	案例类型
	（项目合作/园区合作/人才培养/标准对接/贸易合作/技术合作等）

	案例简介

（500字内）
	（简要介绍案例背景、案例地点、实施时间、案例内容和实施方式等。）

	特色亮点

（200字内）
	（简要介绍案例的特色亮点，总结可复制可推广做法。）

	主要成效

（300字内）
	（简要介绍案例成效，包括助力我国绿色产业出海发展，带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产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案例获奖

情况
	

	附件列表
	


附件2

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

我单位承诺，此次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申报案例的技术无科技成果、专利等知识产权权属争议。单位近3年来经营正常，无违法违规记录、未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简介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宣布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设，在天津设立。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旨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领导人共识，弘扬“上海精神”，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府部门、工商业协会、企业、科研机构等各界广泛参与的绿色产业合作机制，促进产业政策交流，加强产业项目合作，推进先进绿色技术研发应用协作，强化绿色发展资源信息和成果共享，助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携手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智慧与方案。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咨询委员会提供工作支撑，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联盟、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等推动务实合作，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作为重要载体。绿色产业合作促进中心由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组建，依托天津市节能环保中心、南开大学、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建设，负责绿色产业合作基础能力建设、促进务实项目合作等工作，主要包括举办对话沟通交流活动、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强化资源信息共享、组织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

附件4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清单

成员国10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
伙伴国17个：阿富汗、蒙古、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巴林、马尔代夫、缅甸、阿联酋、科威特、老挝


